
检察机关参与

综治中心建设面临的问题

当前， 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持续加

快， 综治中心作为整合基层治理资源、 化解社会

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平台， 其规范化建设

具有特殊意义。 在此背景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了 《人民检察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

范化建设工作指引》 （以下简称 《工作指引》），

对检察机关如何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行了

规定。 那么， 检察机关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的功能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检察机关参与综治中心

规范化建设的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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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中端与后端

不同环节中的多重角色

周子简：中央政法委印发的 《意

见》 中， 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主要

聚焦于法律监督职责。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工作指引》 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综

治中心建设的五项职能， 即依法办理涉

法涉诉信访事项、 推动矛盾纠纷法治化

实质性化解、 拓宽法律监督线索来源、

参与协同服务管理、 加强分析研判。

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相关文件对检察机关参与综治中心的

职能定位看似有所侧重， 但实际并不矛

盾。 总的来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

指引》 中的内容既承接了中央政法委的

定位， 也结合检察履职实际作了细化与

拓展。 具体来讲， 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

“路线图” 的设计主要强调检察机关作

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后端职能， 即在诉讼

程序终结后对不服裁判的信访事项履

行监督职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委政法委

的相关文件， 也同时强调检察机关作为政

法机关之一， 要共同参与矛盾风险预防、

化解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这体现

了检察机关在前端、 中端与后端不同环节

中的多重角色。

在履职方式上， 上级检察机关对基层

检察机关的要求差异客观存在。 比如， 入

驻形式方面， 最高检出台的 《工作指引》

中提出“采取多种方式常驻综治中心”， 而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院发布的 《上海市检察

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

设工作指引 （试行）》 中， 将其调整为“采

取多种方式入驻综治中心”。 这一字之差，

体现了对基层实际情况的灵活应对。

虞浔：检察机关作为司

法机关，天然带有一定的被

动性特征。 随着综治中心建

设的深入推进，检察官正逐

步走出机关大门，深入基层

一线，主动参与矛盾纠纷的

预防和化解。 这一转变既体

现了司法机关作为人民机

关和政治机关的属性，也是

对传统工作方式与理念的

更新升级。

厉俊旭：在综治中心的

组织架构中，公安、检察院、

法院、司法及信访五个部门

共同入驻。 检察机关在综治

中心中具有独特定位和作用。

与法院相比，检察机关介入矛

盾纠纷的时点更早、 环节更

多。 在办理具体事项时，检察

机关能从中发现社会矛盾，或

者案件后续可能会引发的社

会矛盾。 相比调解组织、司法

行政机关等，检察机关参与社

会治理的方式更为多样，可以

通过提前介入、 组织调解、制

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履职。 例

如，检察机关在前期参与案件

处理时，可以通过提前介入判

断是否具有调解可能性，同时

还能深入挖掘案件中的法律

监督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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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长宁区人民检察

院 杜宇杰 普陀区人民检察

院 邓森月 嘉定区人民检察

院 曹俊梅）

虞浔 ： 通过实践调研，

检察机关在参与综治中心建

设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四个

突出问题。

其一， 检察资源配备存

在不足。 在编制总量不增的

情况下， 如何统筹原有业务

与派驻任务成为现实难题。

入驻综治中心对专业能力与

综合素质提出更高标准， 也

反映出检察机关内部专业

型、 复合型人才相对紧缺。

其二， 检察机关在处置

综治中心交办事项中的作用

存在局限。 综治中心交办的

涉法涉诉信访事项， 往往化

解难度极大。 尽管检察机关

希望充分发挥作用， 但其实

际掌握的治理资源与矛盾化

解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

其三， 多部门协同机制

尚不完善。 尽管多部门集中

入驻有一定的聚集优势， 但

跨部门协作与矛盾化

解的化学反应仍显不

足。 机制衔接、 职能

互补与问题联治仍处

于磨合阶段， 需通过

实 践 不 断 优

化。

其四， 信

息壁垒制约工作效能。 综治

中心各入驻部门的信息系统

彼此独立， 数据难以互通。

因此， 信息孤岛问题， 需要

党委政法委层面加强统筹，

从而实现有限度的数据协同

与业务联动。

针对上述问题， 我有三

方面的建议。

一是始终坚持党委领

导。 通过党委协调， 构建从

临时应对到长效机制的系统

性安排。

二是鼓励基层探索符合

区域实际的务实工作机制。

各地的实际情况各有不同，

具体的工作机制也要因地制

宜。 就上海而言， 要鼓励各

区发挥创新精神， 探索符合

区情的机制， 形成可复制的

实践经验。

三是积极推动信息技术

革新。 各个单位有自己的数

据信息系统， 而彼此之间尚

未相互联通。 这就需要从顶

层设计上打破信息壁垒。 这

可以借鉴上海在人工智能辅

助司法等方面的经验， 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尝试横向数

据互通， 逐步破解信息壁

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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